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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ICD-10 关于使用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的精神和

行为障碍的诊断标准

【引言】

本节包括范围很广的一类障碍，其严重程度不同（从无并

发症的中毒和有害使用到明显的精神病性障碍和痴呆），但均可

归因于一种或多种精神活性物质的使用（无论是否曾有过医嘱）。

所涉及的活性物质以第二和第三位编码指明（即字母 F之

后的前两位数字），第四和第五位编码指明临床状态。为节省篇

幅，首先列出所有的精神活性物质，继之以四位编码。如果需

要，每一种所指明的活性物质均应使用编码，但请注意并非所

有的四位编码均可使用于一切活性物质。

【诊断要点】

可在自我报告，尿样、血样等的客观分析或其他依据（病

人的物品中混有药物样品、临床体征和症状以及知情第三者的

报告）的基础上辨明所使用的精神活性物质，最好从一种以上

的来源去寻找使用活性物质的有关确证。

客观分析能提供当前或最近使用药物的最有力的依据，尽

管这些资料对于辨明既往的使用情况及当前的使用水平有局限

性。

许多药物使用者服用一种以上的药物，但只要可能就应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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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所使用的最重要的一种（或一类）活性物质对疾病的诊断进

行归类，往往根据某种或某类引起当前障碍的特殊药物做出判

断。如有疑问，将病人最常滥用的药物进行编码，尤其是连续

使用或每日使用的药物。

只有当精神活性物质的使用方式十分混乱或各种不同药物

的作用混合在一起无法区分时，方可采用编码 F19.－（多种药

物使用引起的障碍）。

错用精神活性物质以外的药物，诸如轻泻药或阿斯匹林应

采用编码 F55.－（非依赖性物质的滥用），并以第四位编码指

明所涉及的物质类型）。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（尤其是发

生在老年之谵妄），凡不伴本节中任何一种障碍（如有害使用或

依赖综合症）者应在 F00－F09 处编码，而谵妄附加于本节中某

种障碍者应使用 FIX．3 或 FIX．4 进行编码。

嗜酒水平可采用 ICD－10 第二十章中的补充编码：Y90.-

（经检测血中酒含量证明嗜酒）或 Y91.-（根据中毒水平证明

嗜酒）。

F1x．0 急性中毒

使用酒或其他精神活性物质后的短暂状况，导致意识水平、

认知、知觉、情感或行为、或其他心理生理功能和反应的紊乱。

只有在出现中毒但不存在持续更久的酒或药物有关问题时

才能以此为主要诊断。若出现这些问题，则应优先诊断为有害

使用（F1x．1）、依赖综合征（F1x．2）或精神病性障碍（F1x．5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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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诊断要点】

急性中毒往往与剂量密切相关（见 ICD－10 第二十章）。伴

有某种潜在器质性状况者（例如肾或肝功能不全）可能例外，

少量的活性物质即可使其产生与剂量不相称的严重中毒反应。

社交场合出现的行为失控（例如在聚会或狂欢节时出现的行为

失控）也应考虑在内。急性中毒是一种短暂现象，中毒的程度

随时间的推移而减轻，如果不继续使用活性物质，中毒效应最

终将消失。因此，只要不出现组织损害或另一种并发症，本状

况均可完全缓解。

中毒的症状不一定总是反映出该物质的原有作用：例如抑

制性药物可导致激越或活动过多的症状，兴奋性药物可导致社

会性退缩和内向化行为，而大麻和致幻剂类物质的效应尤其难

以预料。而且许多精神活性物质在不同剂量水平时能产生不同

类型的效应。例如，低剂量时酒对行为有明显的兴奋作用，随

着剂量的增加可产生激越和侵犯性，达到极高剂量时则产生显

著的镇静作用。

包含：急性醉酒

“不适感（Bad trips）”（致幻剂所致）

醉酒 NOS

【鉴别诊断】 应考虑急性头部外伤和低血糖，还应考虑

活性物质混合性使用所致中毒的可能性。

下列第五位编码可用于指明急性中毒是否伴有并发症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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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1x．00 无并发症

不同严重程度的症状，往往为剂量依从性，尤其在高剂量

时。

F1x．01 伴有外伤或其他躯体损伤

F1x．02 伴有其他内科合并症

如呕血，呕吐物吸入。

F1x．03 伴有谵妄

F1x．04 伴有知觉歪曲

F1x．05 伴有昏迷

F1x．06 伴有抽搐

F1x．07 病理性中毒

仅适用于酒。病人饮酒后突然发生侵犯性、往往为暴力性

行为，这种行为不是病人清醒时的典型行为，但病人所饮酒量

在大多数人不会产生中毒。

F1x．1 有害性使用

对健康引起损害的一种精神活性物质的使用类型，损害可

能是躯体性的（如自我注射药物所致的肝炎）或精神性的（例

如继发于大量饮酒的抑郁障碍发作）。

【诊断要点】

诊断要求急性损害已经影响到使用者的精神或躯体健康。

有害使用的方式经常受到他人的批评，并经常与各种类型

的不良社会后果相关联；病人的某种使用方式或对某种特殊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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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的使用遭到他人或文化处境的反对或导致负性社会后果，例

如被捕或婚姻不和；以上事实本身不能作为有害使用的依据。

急性中毒（见 F1x．0）或“遗留效应”本身不足以作为编

码有害使用所要求的健康受到损害的依据。

如果存在依赖综合征（F1x．2）、某种精神病性障碍、或另

一种特殊的与药物或酒有关的障碍，则不应诊断为有害使用。

F1x．2 依赖综合征

这是一组生理、行为和认知现象，使用某种或某类活性物

质对特定的个人来说极大优先于其他曾经比较重要的行为。可

将依赖综合征的特点概括描述为一种对使用精神活性药物（无

论是否曾有过医嘱）、酒或烟的渴望（往往是强烈的，有时是无

法克制的）。也可存在证据表明依赖者经过一段时间的禁用后重

新使用该物质时较非依赖者更为迅速地再现本综合征的其他特

征。

【诊断要点】

确诊依赖综合征通常需要在过去一年的某些时间内体验过

或表现出下列至少三条：

（a）对使用该物质的强烈渴望或冲动感；

(b）对活性物质使用行为的开始、结束及剂量难以控制；

（c）当活性物质的使用被终止或减少时出现生理戒断状态

（见 F1x．3 和 F1x．4），其依据为：该物质的特征性戒断综合

征；或为了减轻或避免戒断症状而使用同一种（或某种有密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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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系的）物质的意向；

（d）耐受的依据，例如必需使用较高剂量的精神活性物质

才能获得过去较低剂量的效应（典型的例子可见于酒和鸦片依

赖者，其日使用量足以导致非耐受者残疾或死亡）；

（e）因使用精神活性物质而逐渐忽视其他的快乐或兴趣，

在获取、使用该物质或从其作用中恢复过来所花费的时间逐渐

增加；

（f）固执地使用活性物质而不顾其明显的危害性后果，如

过度饮酒对肝的损害、周期性大量服药导致的抑郁心境或与药

物有关的认知功能损害；应着重调查使用者是否实际上已经了

解或估计使用者已经了解损害的性质和严重程度。

个人对精神活性物质的使用方式逐渐局限也被描述为一种

特征性表现（例如倾向于在周日和周末以同样的方式饮用酒精

类饮料，而不顾饮酒行为是否恰当的社会制约）。

依赖综合征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存在精神活性物质的使用或

渴望使用；病人使用药物的冲动感在试图停止或控制药物的使

用时最为常见。诊断需除外，为了缓解疼痛而应用阿片类药物

的外科病人，当不给药物时，病人会表现出鸦片戒断状态的体

征，但病人无继续服药的渴望。

依赖综合征可针对一种特殊物质（如烟草或安定）、一类物

质（如鸦片类）或范围较广的不同物质（某些人会规律性地出

现服用可以得到的任何药物的冲动感，并在禁用时表现出不适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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激越和／或戒断状态的躯体体征）。

包含：慢性酒中毒

发作性酒狂

药瘾

可用下列第五位编码进一步指明依赖综合征的诊断：

F1x．20 目前禁用

F1x．21 目前禁用，但处于被保护的环境中

（例如医院、社区治疗中心、监狱等）

F1x．22 目前在临床监督下维持或替代性使用

[控制性依赖]

（例如用美散痛，烟硷胶或烟硷膏）

F1x．23 目前禁用，但接受厌恶性或阻断性药物治疗

（例如纳屈酮或戒酒硫）

F1x．24 目前使用活性物质［活动性依赖］

F1x．25 连续性使用

F1x．26 发作性使用［发作性酒狂］

F1x．3 戒断状态

在反复地、往往长时间和／或高剂量地使用某种物质后绝

对或相对戒断时出现的一组不同表现、不同程度的症状。其起

病和病程均有时间限制并与禁用前夕所使用物质的种类和剂量

有关。戒断状态可伴有抽搐。

【诊断要点 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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戒断状态是依赖综合征的指征之一（见 F1x．2），而后一

诊断也应予以考虑。

如果这些症状是就诊的原因或严重到足以引起医疗上的重

视，则戒断状态应作为主要诊断编码。

躯体症状依所用药物而异。心理障碍（例如焦虑、抑郁和

睡眠障碍）也是戒断状态的常见特征。病人往往报告戒断症状

因继续用药而得以缓解。

应注意当最近未使用药物时戒断症状可由条件性／习得性

刺激所诱发，对这类病例只有症状达到一定程度时才能诊断为

戒断状态。

【鉴别诊断】 药物戒断状态时出现的许多症状也可由其

他精神科情况（例如焦虑状态和抑郁障碍）引起。其他状况所

致的单纯性“遗留效应”或震颤不应与戒断状态的症状相混淆。

可采用下列第五位编码进一步指明戒断状态的诊断：

F1x．30 无并发症

F1x．31 伴有抽搐

F1x．4 伴有谵妄的戒断状态

这是一种戒断状态（见 F1x．3）并发谵妄（见 F05．一的

标准）的精神状况。

酒引起的震颤谵妄应在此编码，震颤谵妄是一种时间短但

偶尔可致命的伴有躯体症状的中毒性意识模糊状态。它通常是

有长期饮酒历史的严重依赖者绝对或相对戒断的结果，往往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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酒戒断后起病。有时可出现在某次暴饮过程中，这种情况也应

在此编码。

典型的前驱症状包括失眠、震颤和恐惧。起病也可以戒断

性抽搐为先导。经典的三联征包括意识混浊和精神错乱、涉及

任一感官的生动幻觉和错觉以及明显的震颤；也常出现妄想、

激越、失眠或睡眠周期颠倒以及自主神经功能亢进。

不含：谵妄，非药物和酒所致（F05．一）

可采用下列第五位编码进一步指明伴有谵妄的戒断状态之

诊断：

F1x．40 不伴抽搐

F1x．41 伴有抽搐

F1x．5 精神病性障碍

这是在使用精神活性物质期间或之后立即出现的一类精神

现象。其特点为生动的幻觉（典型者为听幻觉，但常涉及一种

以上的感官）、人物定向障碍、妄想和／或援引观念（常具有偏

执或被害色彩）、精神运动性障碍（兴奋或木僵）以及异常情感

表现，后者可从极度恐惧到销魂状态。感觉往往清晰，有某种

程度的意识混浊，但不存在严重的意识障碍。典型病例在 1个

月内至少部分缓解，而在 6个月内痊愈。

【诊断要点 】

用药期间或用药后立即（往往在 48 小时内）出现的精神病

性障碍应在此编码，除非属于伴谵妄之药物戒断状态（见F1x．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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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表现或者为迟发性起病。迟发起病的精神病性障碍（用药两

周以后起病）也可出现，但应编码为 F1x．75。

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的精神病性障碍可呈现不同形式的症状，

症状的变异受药物种类及使用者人格的影响。可卡因、安非他

明这类兴奋性药物所致的精神病性障碍通常与高剂量和／或长

时间用密切相关。

当病人使用了具有原发性致幻效应的物质（例如麦角酸二

乙基酰胺（LSD）、仙人球毒硷、高剂量的大麻）时，不应仅依

据知觉歪曲或幻觉性体验而诊断为精神病性障碍。对这些情况

以及意识模糊状态均应考虑诊断为急性中毒（ F1x．0）的可能

性。

当适合于诊断为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病时应特别注意避

免误诊为更严重的状态（例如精神分裂症）。只要不再使用更多

的药物，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的精神病性状态多数持续较短（如

安非他明和可卡因性精神病）。对这类病例的误诊会给病人及卫

生机构带来痛苦和昂贵的代价。

包含：酒中毒性幻觉症

酒中毒性嫉妒症

酒中毒性偏执症

酒中毒性精神病 NOS

【鉴别诊断】：应考虑精神活性物质加重或诱发另一种精神

障碍的可能性（例如精神分裂症（F20．－）；心境［情感］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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碍（F30—F39）；偏执性或分裂性人格障碍（F60．0，F60．1）。

如遇上述情况，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病性状态这一诊断则可

能不恰当。

可采用下列第五位编码进一步指明精神病性状态的诊断：

F1x．50 精神分裂症样

F1x．51 以妄想为主

F1x．52 以幻觉为主

（包括酒中毒性幻觉症）

F1x．53 以多形性为主

F1x．54 以抑郁症状为主

F1x．55 以躁狂症状为主

F1x．56 混合型

F1x．6 遗忘综合征

这是一种以慢性近记忆损害为主的综合征，远记忆有时也

可受累，而即刻回忆保留。往往有明显的时间观念和事件发生

顺序的障碍以及学习新资料困难。虚构可为明显的症状，但也

可缺如。其他认知功能常常相对保持完好，遗忘的程度与其他

功能的障碍不成比例。

【诊断要点】

在此处编码的酒或其他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的遗忘综合征应

满足器质性遗忘综合征的一般性标准（见 F04），诊断的基本要

求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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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表现为近记忆障碍（学习新材料）的记忆损害；时间感

受障碍（对事件的发生时序进行重排、将重复出现的几件事压

缩为一件等）；

(b)无即刻回忆损害、意识损害及广泛的认知损害；

(c)慢性（尤其是高剂量）使用酒精或药物的病史或客观依

据。

伴有明显的淡漠、缺乏始动性和倾向于自我忽视的人格改

变亦可存在，但不是诊断的必要条件。

尽管虚构可能十分明显，但不应作为诊断的必需条件。

包含：柯萨可夫氏精神病或综合征，酒或其他精神活性物

质所致鉴别诊断；应考虑器质性遗忘综合征（非酒中毒性）（见

F04）；有明显记忆损害的其他器质性综合征（例如痴呆或谵妄）

（F00—F03；F05．－）；某种抑郁性障碍（F31—F33）。

F1x．7 残留性或迟发性精神病性障碍

酒或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的认知、情感、人格或行为改变，

其持续时间超过了与精神活性物质有关的直接效应所能达到的

合理期限。

【诊断要点】

起病与酒或某种精神活性物质有直接的联系。如初次起病

晚于活性物质使用的发作，则需有清楚和有力的依据证明本状

态为药物的残留影响所致，方可在此编码。本症应表现出原有

正常机能的改变或对其特点的显著夸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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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症的持续时间应超出精神活性物质的直接作用所能达到

的期限（见 F1x．0 急性中毒）。酒和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的痴呆

并非总是不可逆转的，经过长时间的完全禁用，智能和记忆有

可能得到改善。

应仔细地将本症与戒断有关的状况（见 F1x．3 和 F1x．4）

相鉴别，应注意在某些情况下以及使用某些药物时，戒断状态

的表现在中断用药后许多天或许多星期依然存在。

精神活性药物所致的、停药后持续存在且符合精神病性障

碍诊断标准的状况不应在此处归类（使用 F1x．5，精神病性障

碍）。表现出慢性柯萨可夫综合征后期症状的病人应在 F1x．6

处编码。

【鉴别诊断】：应考虑被药物使用所遮盖，药物作用消退后

又重新显露的原本就存在的精神障碍（例如惊恐焦虑，抑郁性

障碍，精神分裂症或分裂型障碍）；对闪回的病例应考虑急性和

短暂精神病性障碍（F23．－）；还应考虑器质性损伤或轻、中

度精神发育迟滞（F70－F71），后者可与精神药物的滥用共存。

可采用下列第五位编码对本诊断进一步区分：

F1x．70 闪回

可部分地根据发作性、通常为短暂的病程（数秒或数分）

以及既往与药物有关的体验的再现（有时完全相同）与精神病

性障碍相鉴别。

F1x．71 人格或行为障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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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器质性人格障碍的标准（F07．0）。

F1x．72 残留性情感障碍

符合器质性心境［情感性］障碍的标准（F06．3）。

F1x．73 痴呆

符合在 F00－F09 之引言中所描述的痴呆之一般性标准。

F1x．74 其他持久的认知损害

这是为不符合精神活性物质所致遗忘综合征（F1x．6）或

痴呆（F1x．73）之标准而伴有持久性认知损害的障碍所保留的

编码。

F1x．75 迟发的精神病性障碍

F1x．8 其他精神和行为障碍

能辨明药物的使用为其直接原因，但未满足上述任何一种

障碍之诊断标准的任何其他障碍在此处编码。

F1x．9 未特定的精神和行为障碍


